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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情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9]276号），计划编号

2019-1591T-QB，项目名称“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进行制定，主要

起草单位：中国皮革协会等单位。 

2、目的、意义 

《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属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轻工业发展

规划（2016—2020 年）》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范畴，以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确定的生态保护与节能减排重

点标准化领域的标准，属皮革领域，是皮革领域标准缺失的项目，涉及的产品在

行业内被广泛使用，为行业发展所急需，标准的制定将会有效填补皮革领域的标

准空白。 

制定《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是绿色制造标准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支撑，是箱包皮具行业实现绿色发

展的有效途径。工厂是绿色制造的主体，通过选用绿色原辅材料，减少有害化学

物质的使用，推广使用水溶性胶粘剂，生产环境绿色化，边角废料综合利用，实

现产品绿色制造的目的。对绿色工厂进行评价，充分发挥绿色标准的规范和引领

作用，有助于在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企业实施绿色制造，促进产绿色发

展。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19年 12月，标准制修订计划下达，中国皮革协会组织相关起

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工作方案，广泛收集国内外关于箱包皮具行

业绿色制造的信息资料。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对箱包皮具的生产、工艺、原辅

材料及市场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2020年 7月形成标准草案，向部分骨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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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专家征求意见，并走访了浙江嘉兴、平湖、广东花都、东莞等主要产业

基地的箱包皮具生产企业。2020年 11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上报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中的各项规定，力求符合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按照先进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编制。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绿色工厂评价通则》、《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

使用指南》、《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等相关标准规定，综合考虑箱包皮具企业的

特点，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行业特点、可操作的量化指标和技术措施，充分

体现标准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 

2、标准的主要内容和论据 

本标准共分 6章，第 1章规定了标准的范围，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

章术语和定义，第 4章总则，第 5章评价要求，第 6章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附

录 A、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评价要求、

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适用于箱包皮具企业绿色工厂的创建及评价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于本标准需要使用、引用的标准，直接列出了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如 GB/T 36132-2018《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24256《产品生态

设计通则》、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

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等，方便使用。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引用了 GB/T 36132-2018 中的“绿色工厂”定义，并给出了“箱包皮



3 
 

具行业”的定义。箱包皮具行业是以皮革、人造革/合成革、织物、塑料等为材

料，通过加工处理制作箱、包（袋）、腰带、票夹、手套及装饰制品等相关产品

的制造业 

（4）总则 

1）评价原则 

在评价过程中要遵循一致性原则、行业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评价总体结构

与 GB/T 36132-2018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要求保持一致，评价要求在 GB/T 

36132-2018 的基础上突出箱包皮具行业的特征和特性，评价指标采取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过程与绩效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两部分。基本要求包括应满足的

节能环保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强制性能源环保标准等方面的要求，不参与评分；

评价指标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评

价等 6个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设置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

要求。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

求，必选要求不达标不能评价为绿色工厂；可选要求为希望工厂努力达到的提高

性要求，具有先进性，依据受评工厂实际情况确定可选要求的满足程度。 

3）权重系数和指标分数 

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本要求（5.1）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5.2）20%； 

——管理体系（5.3）15%； 

——能源与资源投入（5.4）15%； 

——产品（5.5）10%； 

——环境排放（5.6）10%； 

——绩效（5.7）30%。 



4 
 

各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要求见标准附录 A附表 A.1。 

4）评价方法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总分为 100分。评

价要求中必选指标应全部满足。评价要求可选指标应对照标准附录 A中具体条

款，依据符合程度在 0分和满分之间取值。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应将该项

评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给相同一级指标下其他评价要求。 

（5）评价要求 

给出了箱包皮具企业进行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及要求，具体包括基本要求

（）、基础设施要求、管理体系要求、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产品要求、环境排

放要求、绩效要求。 

其中，基本要求包括合规性要求、最高管理者要求、工厂要求；基础设施要 

求包括建筑设施要求、照明要求、专用设备要求、通用设备要求、计量设备要求、

污染物处理设备要求；管理体系要求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要求、环境管理体系要求、能源管理体系要求、社会责任要求；能源与资源

投入要求包括能源投入要求、资源投入要求、采购要求；产品要求包括一般要求、 

生态设计要求、有害物质使用要求、减碳要求；环境排放要求包括大气污染物要 

求、水体污染物要求、固体废物要求、噪声要求、温室气体要求；绩效要求包括 

一般要求、用地集约化要求、原料无害化要求、生产洁净化要求、废物资源化要

求、能源低 碳化要求。 

（6）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 

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准备、组建评价工作组、制定评

价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评价过程，评价内容，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评价识别的问题，评价识别的

工厂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

议，相关支持材料等。 

（7）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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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给出了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规定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评价要求、要求类型、分值和权重。附录 B为规范

性附录，给出了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包括容积率、建筑

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绿色物料使用率、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

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

品碳排放量的计算。 

3、解决的主要问题 

制定《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是绿色制造标准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支撑，是箱包皮具行业实现绿色发

展的有效途径。工厂是绿色制造的主体，通过选用绿色原辅材料，减少有害化学

物质的使用，推广使用水溶性胶粘剂，生产环境绿色化，边角废料综合利用，实

现产品绿色制造的目的。对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进行评价，充分发挥绿色标准

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有助于在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箱包皮具企业实施绿

色制造，促进产绿色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节能综合利用标准，制定过程中，征求了行业意见，经有关管理部

门、生产厂家的验证，证明该标准能够满足我国箱包皮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使

用需求，符合贸易实际和工厂检验的要求，能够满足我国箱包皮具行业的使用需

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方法标准未涉及到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次申报的标准是新制定项目，是相应领域标准缺失的项目，涉及的产品在

行业内已形成较大规模，有相当的生产企业数量，为行业发展所急需，标准的制

定将会有效填补相关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准的提出与制定，可为箱包皮具产业提

供统一的绿色制造、企业评价的技术规范，对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和升级，构建智能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新型轻工业体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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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方面对箱包皮具企业没有统一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 

现阶段，我国没有箱包皮具行业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体系编号为：GM-12-02-01-014），位于绿色制造标准体系“6 绿 色

评价与服务”中“6.1 绿色评价、标识与报告方面的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

经得到妥善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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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没有相关废止标准。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0 年 11 月 


